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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八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文号： 无
发文日期： 无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尤其
是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及生活服务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尤其
是建筑业企业、房地产业企
业、金融业企业及生活服务
业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 营业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特定行业企业需要加快营

改增相关准备工作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上，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从5月1日起，将试点
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
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毕马威已于第一时间发布了新闻稿《毕马威观点：我国增值税改革已到收官阶
段》，阐述了全面实施营改增的重大意义，以及企业应如何“备战”营改增。您
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对于营改增收官阶段的影响，以及各相关行业营改增的关键问题，毕马威也已于
第一时间发布《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收官—行业扩围并全面取代营业税》进行
了详细阐述。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详情。预计具体的实时细则将在近期发布，
毕马威届时将会另外发布《中国税务快讯》进行深入分析。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要取消、停征和归并部分政府性基金，并扩大有关
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

有关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其他财税方面问题，我们会在下一期毕马威
《中国税务周报》中进行详细阐述。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5月1日起全面实施营改
增，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3/05/content_5049372.htm
http://www.kpmg.com/CN/zh/PressRoom/PressReleases/Pages/press-20160305-kpmg-response-to-china-tax-reform-initiatives.aspx
http://www.kpmg.com.hk/external/2015/live/documents/china-tax-alert-07-china-vat-replace-business-tax-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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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

文号： 无
发文日期： 无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的税务要闻，2016年2月26日至27日，二十国集团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将国际税收合作作为八大议题之
一，其达成的共识，成为会议公报的一大亮点。

• 公报核准了关于全球落实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包容性框架，
鼓励所有承诺落实BEPS项目的非G20成员和辖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平等参
与BEPS包容性框架，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落实BEPS成果的目标。

包容性框架允许非G20成员和辖区作为经合组织财经事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成
员参与BEPS项目。作为会议成员，这些国家将在与OECD和G20成员国在平
等的基础上参与BEPS项目剩余的准则制定工作，同时审查和监督BEPS系列
行动计划的实施。

OECD官方网站对BEPS包容性框架也有详细报道，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进行
阅读。

• 公报呼吁所有金融中心和税收管辖区在2017或2018年底前落实专项和自动情
报交换全球标准，号召所有国家加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二零一六年二月）曾提及，国家税务总
局于2016年1月18日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号，明确我国于2013
年签署的《公约》将于2016年2月1日对我国生效，自2017年1月1日起开始执
行。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 公报重申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加强税收征管能力建设，确保利润在经济活动发
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

国家税务总局在公报关注的各个方面为国际税收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具体包括：

• 以合作伙伴及BEPS指导组成员身份，平等且深度参与了包容性框架的设计和
建立。

• 完成《公约》生效所需程序，并签署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
管当局间协议》。

• 与OECD合作在扬州建立了全球第一个设立在非OECD地区的多边税务中心，
成为向发展中国家税务官员提供培训、加强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和落实
BEPS成果的重要平台。

此外，税务总局还将通过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税收征管论坛（FTA）大会，进一步
推动BEPS、自动情报交换等G20税改项目的实施。您可以通过点击2016年G20峰
会官网了解详情。

对国际税收合作达成共识成为G20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一大亮点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024255/content.html
http://www.oecd.org/newsroom/all-interested-countries-and-jurisdictions-to-be-invited-to-join-global-efforts-led-by-the-oecd-and-g20-to-close-international-tax-loopholes.htm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4.aspx
http://www.g2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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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

文号：国令第666号
发文日期： 2016年2月6日
执行日期： 2016年3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3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66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
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该
《决定》对66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其中涉及税务、海关、公司登记
管理等事项的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另外，还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有关注册登记费的规定。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修改前 修改后

《中华人民
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
第十三条

小规模纳税人以外的纳税人应当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资格认定。具体
认定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
定。
小规模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能够
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资格认定，不作为小
规模纳税人，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
计算应纳税额。

小规模纳税人以外的纳税
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登记。具体登记办法由
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小规模纳税人会计核算健
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
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
关办理登记，不作为小规
模纳税人，依照本条例有
关规定计算应纳税额。

《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
第四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经法定的
审批机关批准减税、免税的纳税人，
应当持有关文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减税、免税手续。减税、免税期
满，应当自期满次日起恢复纳税。
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
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自
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
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
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
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

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
税人，减税、免税期满，
应当自期满次日起恢复纳
税；减税、免税条件发生
变化的，应当在纳税申报
时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
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
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
应当予以追缴。

《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
口关税条例》
第三十九条

纳税义务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在国家
税收政策调整的情形下，不能按期
缴纳税款的，经海关批准，可以延
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6
个月。

纳税义务人因不可抗力或
者在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
情形下，不能按期缴纳税
款的，经依法提供税款担
保后，可以延期缴纳税款，
但是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外商投资
电信企业管
理规定》第
十六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
者凭《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到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办
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手续。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
者凭《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外商投资电信企
业注册登记手续。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
主要投资者凭《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申请企业注册
登记后，凭《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
向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申请电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资
保险管理条
例》第二十
条第一款

除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外，外资保险
公司不得与其关联企业从事下列交
易活动：
（一）再保险的分出或者分入业务；
（二）资产买卖或者其他交易。

除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外，
外资保险公司不得与其关
联企业进行资产买卖或者
其他交易。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3/01/content_50477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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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

文号：国发[2016]16号
发文日期： 2016年02月26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 个人
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在之前的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中提到，2016年
2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鼓
励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
业或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

2月26日，国务院又印发了国发[2016]16号文，在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
企业等创新主体及科技人员转移转化科技成果方面作出了若干具体规定。主要包
括：

• 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
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
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除涉及国家秘密、国
家安全外，不需审批或者备案。

• 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应当从取得
的净收入、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对其进行奖励。

• 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突出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及人员的支持力度。
做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税收试点政策向全国推广工作，落实好现有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积极研究探索支持单位和个人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
政策。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六年二月）
了解由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向全国推广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及现有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相关税收政策。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

文号：财资[2016]4号
发文日期： 2016年02月26日
执行日期： 2016年03月01日

相关行业：科技行业
相关企业：国有科技型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 运营成本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近日，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和分红激励试
点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暂行办法》”），并于2016年3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执行。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科技部关于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
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

• 国有科技型企业，是指中国境内具有公司法人资格的国有及国有控股未上市
科技企业（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国有企业），具体包括：（1）
转制院所企业、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投资的
科技企业；（3）国家和省级认定的科技服务机构。

• 企业成立不满3年的，不得采取股权奖励和岗位分红的激励方式。

• 激励对象为与本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企业不
得面向全体员工实施股权或者分红激励。企业监事、独立董事不得参与企业
股权或者分红激励。

《暂行办法》还对实施条件、激励方式、激励方案的管理、实施中所涉及的财务
管理和产权变动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财政部 科技部 国资委关于印发〈国有科技
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3/02/content_5048192.htm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Documents/china-tax-weekly-update-06-c.pdf
http://qys.mof.gov.cn/zhuantilanmu/zbgl/201602/t20160229_1796556.html
http://sh.mof.gov.cn/lanmudaohang/zhengcefagui/201003/t20100305_274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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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税总发[2016]23号、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0
号
发文日期： 2016年2月24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税
总发[2016]23号文全文及这里
阅读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
年第10号全文。

在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七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中曾提到，国务院于
2016年2月19日发布国发[2016]9号文（以下简称“9号文”），取消了152项中
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 其中，涉及取消17项中央指定地方税务机关实
施的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包括：扣缴税款登记核准、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选择主
管税务机关的批准、创业投资企业享受创业投资所得税优惠核准、非居民企业股
权转让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核准等。

为此，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2月24日下发税总发[2016]23号文，要求各级地方
税务机关认真贯彻、全面落实国务院决定，不得以任何形式保留或者变相审批。
并要求各级地方税务机关及时修改相关规定、表证单书和征管流程， 做好取消事
项的后续衔接工作，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管理。

另外，根据9号文的规定，印花税票代售许可证已经取消。为此，国家税务总局
又于2016年2月28日发布2016年第10号公告，更新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税
务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7号）中所附的税
务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并予以公布。

国家税务总局连发两文 落实《国务院关于第二
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
的决定》

文号： 国发[2016]11号
发文日期： 2016年02月03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2月3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6]11号文，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进行
第二次清理，192项中介服务事项不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要件。其中：

• 涉及会计师事务所相关服务的共48项，包括金融机构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市场财务报表审计、保险经纪机构设立审计（验资）、基金会注销清算报
告审计等；

• 涉及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的事项共14项，包括：境内机构向境外放款、外
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境内机构境外直接外汇投资、外资参股基金管
理公司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购汇、结汇业务等。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192项国务院部
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22923/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24987/content.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28/content_5045427.htm


© 2016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6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

文号： 无
发文日期： 无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 增值
税 / 个人所得税等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在其网站上公开发布了其对上一届“两会”期间收到的六项
涉税议案建议提案的答复。对于其中一项关于将职工交通补贴和供暖费补贴在成
本费用列支的建议，国税总局作出如下答复：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规定，企业发放的职工交通补贴和供
暖费补贴，在会计核算上可根据职工身份不同分别在相应的成本费用中列支。

•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3号）第三条规定，职工交通补贴和供暖费补贴属于职工福利费，
可以按照税法规定在税前扣除。

• 在建议中反映的企业福利费超支问题，对于其中符合条件的福利性补贴，可
按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4号的规定作为工资薪金税前扣除，从而在很
大程度上解决或缓解福利费超支问题。

（《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4号）规定，明确列入企业员工工资薪金制度 、固定与
工资薪金一起发放的福利性补贴，符合国税函[2009]3号文件第一条有关“合
理工资薪金”规定的，可作为企业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按规定在税前扣
除。）

此外，国税总局还对以下其他五项涉税议案建议提案分别进行了答复：

• 关于解决医药行业税款缴纳及发票使用问题的建议

• 关于依法规范税收检查的建议

• 关于制定《涉税信息保障法》，保护我国税收资源的建议

• 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提案

• 关于改进完善企业增值税发票制度的提案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查看国税总局对以上五项涉税议案建议提案的具体答复。

国家税务总局对“两会”涉税议案建议提案的
答复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4/n2015391/c201595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4/n201539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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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
取消增值税发票认证有关问题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中曾提到，2016年2月14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7号公告，对纳税信用A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
消增值税发票认证。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据此，北京市国税局2月29日发布公告，公布了北京市增值税发票查询平台的登
陆地址并附上了《使用手册》，指导纳税人对查询平台进行操作。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文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2015
年通过认定动漫企业名单的通知》（文产函
[2016]76号）

2016年1月15日，文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公布了61家在2015年通过
认定的动漫企业。符合条件的动漫企业，可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免征进口税收、增
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部分即征即退以及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保障基金有关
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10号）

2016年2月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税[2016]10号文，决定继续对中
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的列明收入以及列明应税凭证免征企业所得税、
营业税和印花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6.aspx
http://www.bjsat.gov.cn/bjsat/bsfw/tzgg/201602/t20160229_250417.html
http://zwgk.mcprc.gov.cn/auto255/201602/t20160224_30443.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2/t20160229_1796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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